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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近來接連的食安危機、環保遭破壞等

議題，凸顯我國長期追求低價競爭所付出的成本是民眾健康

，以及環境破壞。日前臺灣第一家專賣公平貿易商品的「公

平超市」開幕，販售商品皆獲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標章，同時

亦展售如原鄉生產等社會企業商品，希望以購買代替捐款來

推動其「在超市，做好事」的經營理念。無獨有偶，近來新

北市亦開全國風氣之先，供應有機營養午餐給全市國小學童

，爭取成為我國第一個「公平貿易城市」，以期趕上國際先

進城市的腳步。要導正臺灣扭曲的交易結構，可藉由推動公

平貿易之概念，改變消費端和銷售端之交易行為。爰建請行

政院規劃並推動公平貿易相關計畫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首家專賣公平貿易商品的「公平超市」開幕，販售商品皆獲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標章，

同時亦展售如原鄉生產等社會企業商品，希望以購買代替捐款來推動其「在超市，做好事

」的經營理念。該超市創辦人說，公平貿易不僅讓農民有較合理的收入，還能兼顧環保，

消費者的健康也較有保障，形成三贏的局面。 

二、新北市自 101 年 9 月起，已供應全市 103 所學校，共 57,716 人，每週約 5.7 公噸的蔬菜，

今年更推廣至全市市立國中小學 280 所學校，有機蔬菜食用學生人數總計 345,685 人；每週

蔬菜需求量更提高至約 34.6 公噸。農場到餐桌的概念，在新北市學童營養午餐中獲得實現

，也成為各縣市積極仿效的對象，校方也機會教育學童有機概念，並邀請農民到校解說有

機蔬菜栽種及從農場到餐桌的流程。另新北市亦開全國風氣之先，爭取成為我國第一個「

公平貿易城市」。 

三、日本熊本市於 2011 年成為亞洲第一個公平貿易城市；香港市民之前也發起一人一信給港府

，推動公平貿易城市；韓國首爾市長朴元淳更是積極，編預算推動公平貿易城市，超商也

提供公平商品予以上架優惠，另外光公平咖啡 1 年就有 30 億韓元銷量，連寺廟都宣布成為

公平貿易寺廟，周邊商品都是公平商品。 

四、根據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定義，公平貿易城市的指標包含(一)城市議會決議支持公部門增

加公平貿易產品的採購(二)全市商店必須供應一定數量的公平貿易產品(三)必須提供公平

貿易相關資訊給市民。在歐洲，1994 年經公平貿易組織認證的商品只有三種，而如今已近

5000 種，歐洲市民對公平貿易的認知，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鑒此，建請行政院規劃

並推動公平貿易相關計畫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葉委員津鈴，針對公私立幼兒園要求教保人員簽訂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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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，而教保人員之工作性質並不符合勞基法定期契約之規

定，因此嚴重侵犯教保人員之勞動權益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第 26 條第 1 項：「私立幼兒園人員，其勞動條件，依勞動基準

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……」。另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9 條：「勞動契約，分為定期契約及

不定期契約。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；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

定期契約。」 

二、公私立幼兒園當中受雇教保人員之工作，負責幼兒園內幼小年齡孩子的經常性照顧與學習

，為落實教保照顧品質，工作性質應屬為繼續性之工作，非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

定性之工作性質。但目前職場現況，許多幼兒園所要求教保人員簽訂定期契約，此行為除

不利幼兒教保品質之落實外，亦侵犯教保人員之勞動權益。 

三、為保障教保人員勞動權益，建請勞工委員會針對教保人員簽訂定期契約乙案，確認是否違

反勞基法之相關規定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葉委員津鈴，針對新北市土城區普安堂齋教文化古蹟因

新北市政府程序違法，被迫拆毀，於情勢急迫之情況，文化

部卻不逕予代行處理，放任地方政府機關任意摧毀應納入保

存的古蹟及文化資產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新北市土城區普安堂為百年齋教文化古蹟，亦為大台北最後的齋教文化園區，過去新北市

政府曾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才能登錄歷史建築，但這種作法已經違反《文化資產保存

法》第 9 條的立法原意，由於此程序違法，導致該古蹟未被登錄入冊，如今將遭到強制拆

除返回土地。 

二、文化部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已承認新北市政府過去程序違法，根據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

101 條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致危害文化資產保存時，得由

行政院、中央主管機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；屆期仍不作為者，得代行處理。但情況急

迫時，得逕予代行處理」，而文化部卻只是發公文建議新北市政府盡速完成普安堂範圍內

具歷史建築文資價值者的登錄公告，也函請新北地院在此作業期間，暫緩拆除普安堂老建

物，對新北市政府和法院沒有任何拘束力，頂多供參考而已，這根本就是中央主管機關應

作為而不作為。 

三、針對此次文化部身為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立即被拆毀的文化古蹟，卻不逕予代行處理，放任


